
1 
 

 

 

 

梅工信生产民爆函[2022] 15 号 

 

关于开展第五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

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，梅州高新区管委会： 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的管

理办法》（粤工信规字〔2020〕6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

省工信厅下发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五批省级工

业设计中心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生产合作函[2022]3

号），决定开展第四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工作。现就我市

申报推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范围和数量 

申报范围面向包括但不限于新一代电子信息、绿色石化、

智能家电等“十大”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以及半导体与集成电

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智能机器人等“十大”战略性新兴产业集

群方向，分企业工业设计中心、工业设计企业和工业设计基地

三类进行申报。 

根据省《通知》精神，梅州市已开展市级工业设计中心认

定工作，推荐数量为不超过 10 家。 

二、申报条件和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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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须符合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级工业设

计中心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条件，并按要求规范填写和提交《广

东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》等申报材料（详见附件）。 

三、申报推荐方式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、梅州高新区管委会负责本地

区企业（机构）的申报受理、审查和集中推荐工作。 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、梅州高新区管委会按照本

《通知》要求，积极发动有关行业企业（机构）申报，并严格

审核相关申报材料，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推荐文件、汇

总表和申报材料（需装订成册，纸质文件一式四份，可编辑电

子文件一式一份）请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前报送我局生产服务业

与民爆科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五批省级工业设 

计中心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  

 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2022年2月7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钟东彬， 电话：2249607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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